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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DB11/T 1598的第1部分。DB11/T 1598已经发布如下部分：

一一第1部分：通则；

一一第2部分：助餐服务；

一一第3部分：助医服务；

一一第4部分：助洁服务；

一一第5部分：助浴服务；

一一第6部分：助急服务；

一一第7部分：康复服务；

一一第8部分：呼叫服务；

一一第9部分：精神慰藉服务；

——第10部分：信息采集与档案管理；

——第11部分：服务满意度测评；

——第12部分：巡视探访服务。

本文件代替DB11/T 1598.1—2018《居家养老服务规范 第1部分：通则》，与DB11/T 1598.1—2018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 3 个术语（见 3.1、3.2、3.3）和信息采集和管理相关内容（见 7）；

——更改了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及要求、服务评价与改进的内容（见 5、6、8,2013 年版的 6、7、8）；

——删除了居家养老服务组织硬件条件的要求（见 3013 年版的 4.1）和居家养老服务的术语定义（见

3013 年版的 3.1）；

——删除了附录（见 2013 年版的附录 A）。

本文件由北京市民政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民政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8年首次发布；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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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养老服务规范 第 1 部分：通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服务提供者、服务内容、服务要求、信息与档案管理、服务评价

与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服务提供者为社区居家老年人提供的养老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T 10001.9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9部分：无障碍设施符号

GB 15630 消防安全标志设置要求

GB/T 19012 质量管理 顾客满意 组织处理投诉指南

GB 25201 建筑消防设施的维护管理

MZ/T 216 养老机构服务安全风险评估指南

MZ/T 219 居家与养老机构适老产品配置要求

MZ/T 234 家庭养老床位服务基本规范

DB11/T 384.6 图像信息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第6部分：图像存储与回放要求

DB11/T 384.10 图像信息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第10部分：图像采集点设置要求

DB11/T 384.12 图像信息管理系统技术规范 第12部分：图像采集区域标志的设计与设置

DB11/T 1024 消防安全疏散标志设置标准

DB11/T 1754 老年人能力综合评估规范

DB11/T 2103.3 社会单位和重点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 第3部分：社区养老服务驿站

DB11/T 2315 消防安全标识及管理规范

DB11/T 3035 建筑消防设施维护保养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服务提供者 service provider

提供一项或多项服务的实体。

注：实体可以是组织或个人。

[来源：GB/T 24620—202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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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 home care service for the elderly

以家庭养老为核心，社区服务为依托，专业化服务为依靠，充分利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资源，

由服务提供者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的生活照料、助餐配餐、医疗保健、心理/精神支持、文体娱乐、紧急

救助等服务活动。

3.3

呼叫中心 call center

利用现代通讯与计算机技术，处理呼叫服务、设置呼叫坐席的运营操作场所。

4 服务提供者

4.1 制度要求

4.1.1 服务组织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消防安全管理、人员管理、食品安全管理、环境卫生管理、

设施设备管理、合同管理、财务管理、档案管理、合作方管理、采购与供应商管理等内部管理规章制度。

4.1.1 服务组织应建立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突发服务事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应急预案与现场处

置措施，建立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制度，并按照突发事件的危害程度、影响范围等建立突发事件报告程序

和应急分级响应制度。

4.1.2 应制定各项服务制度流程或标准规范，包括但不限于服务项目管理制度、服务操作流程、健康

监测制度、社区支持制度、服务质量监管制度（含服务满意度调查）、服务评估制度、服务人员管理制

度、服务记录管理制度。

4.1.3 服务组织应制定投诉处置相关制度和流程，并设立投诉受理部门，并公示其电话和责任人。

4.1.4 服务组织应按照建筑、消防、食品安全、医疗卫生、特种设备等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开展服

务活动。

4.2 人员要求

4.2.1 服务组织应整合各方资源，根据服务需求选择配备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及服务人员。管理

人员可包括综合管理人员和专业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包括养老护理员、医生、护士、社会工作者、

康复治疗师、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公共营养师、电梯管理员、物业维修人员、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等；可

根据需要配置志愿服务人员。

4.2.2 管理和服务人员配置应结构合理、队伍稳定，具有相应的服务能力并满足如下要求：

a) 应提供身体健康证明；

b) 应具备岗位从业所需的学历、知识、技能或资质以及从业经验；

c) 应接受岗前培训，定期接受专业知识、职业道德、行业规范培训，培训及考核率达到 100%；

d) 应守法诚信，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e) 应规范着装，仪容仪表端庄、大方、整洁，用语和行为举止文明，服务态度良好；

f) 应具备与老年人良好沟通的能力，尊重老年人的民族习俗、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老年

人隐私和信息安全；

g) 心理健康，在工作中具有自我保护能力。

4.2.3 评估人员和制定服务方案的人员应接受过相关业务培训。

4.2.4 养老护理员、老年社会工作者等提供专业化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的人员应取得相应资质或达到相

应职业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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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场地与设备用品要求

4.3.1 服务组织的服务场所应位于供电、给排水、消防、通讯等市政条件配套成型地段。

4.3.2 服务场所应设置与服务提供项目相匹配的功能区域，可包括但不限于：

a) 公共服务区；

b) 专项服务区；

c) 垃圾分类存放区。

4.3.3 服务组织应配备与服务提供相匹配的设施设备及用品，使用前应进行检查，并定期进行清洁及

维护保养。

4.3.4 社区服务场所应设置宣传、公示栏，公示信息应真实、准确、完整。服务场所应公示信息主要

包括：

a) 运营商资质和工作人员身份信息；

b) 服务项目和内容、收费标准；

c) 工作制度、流程、标准规范；

d) 营业时间、咨询和监督投诉电话等。

4.3.5 社区居家适老产品的配置应满足 MZ/T 219 的要求；家庭养老床位配置与服务应满足 MZ/T 234

的要求。

4.3.6 服务场所消防设施的管理应符合 GB 25201、DB11/T 3035 的相关要求，消防安全管理应满足

DB11/T 2103.3 的要求。

4.3.7 服务场所安防监控系统图像采集点设置应符合 DB11/T 384.10 的要求，图像存储与回放应符合

DB11/T 384.6 的要求。

4.3.8 服务场所特种设备应按时检验，及时检查维护保养。

4.3.9 服务场所图形符号与标志的设置和使用应符合 GB 2894、GB/T 10001.1、GB/T 10001.9、GB 15630、

DB11/T 384.12、DB11/T 1024、DB11/T 2315 的相关要求，标志应定期进行清洁及维护，保持清晰和完

整。

4.3.10 服务组织可根据实际需要配备智慧化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设施设备，包括服务系统平台操作设

备、呼叫中心、健康体检设备、视频监控设备、人脸识别设备、智能家居设备（智能呼叫装置、无线网

络、智能门禁、网络电视、智能穿戴设备、智能化老年用品等）。

4.3.11 服务组织应为各类用户群体提供多渠道、多终端的访问方式，配备相应的设备和系统程序，包

括计算机、手机、呼叫设备、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等；宜推行适老化和无障碍信息服务，配置相应的设

备用品和系统，保留必要的线下服务渠道。

4.4 服务安全要求

4.4.1 服务提供者应针对老年人照护等级及生理心理特点制定个性化服务安全防护措施，配置安全防

护产品，提供的服务应与老年人的服务分级要求相符。

4.4.2 服务人员开展服务前应评估或观察老年人是否适宜接受服务，应按既定服务要求、服务流程和

操作规程提供服务。

4.4.3 服务过程中发生不宜开展服务的状况，如老年人异常情况、设施设备异常等，服务人员应立即

停止服务；服务过程中出现差错、意外、事故应立即停止服务并按应急预案处置。

4.4.4 服务组织每半年应至少对服务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评价 1 次。每月应进行服务安全检查，重大节

日和敏感时期全面排查安全隐患，服务及评价中发现安全隐患应及时整改、排除。

4.4.5 服务组织应建立服务安全与风险的防范机制，购买意外伤害或损失责任保险。

4.4.6 服务组织应建立老年人权益保障措施，防范欺老、虐老、歧视的措施，以及服务对象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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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隐私保护措施。

4.4.7 医养结合类服务组织应设立 24h 呼叫中心，安排医护人员 24h 值班，及时提供紧急救护援助服

务。

5 服务内容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a) 助餐服务，包括订餐、营养配餐、食品加工、餐饮配送、集中用餐等服务；

b) 生活照料服务，包括起居、清洁、饮食、排泄、体位转移、出行等照料服务；

c) 助洁服务，包括居室清洁和物品清洁服务；

d) 探访关爱服务，包括上门探访、电话视频探访、远程监测、应急处置、资源链接；

e) 精神慰藉服务，包括环境适应、陪伴支持、情绪疏导、心理慰藉、危机干预；

f) 委托代办服务，包括代购，如购买日常生活用品、订车票、预约车辆等；代办，如取送信函、

文件和物品，申请法律援助、救助服务等；代缴，如缴纳水、电、气、通讯费等日常费用；

g) 陪同就医服务，包括陪同就诊、交流沟通、提供翻译服务、记录和报告、协助取药等；

h) 文体娱乐服务，包括服务提供者提供或组织的文化教育、文艺活动、体育健身、休闲娱乐、

外出活动、志愿活动、传统节日及纪念日庆祝、集体生日庆祝等服务；

i) 医疗护理服务，包括医疗、护理、健康管理、慢病管理、急救转诊等服务；

j) 康复服务，包括作业治疗、物理治疗、言语治疗、中医理疗等服务；

k) 维修服务，包括居室内设施设备的维修和保养；

l) 教育培训服务，包括教育学习、培训服务；

m) 咨询服务，包括政策、法律、心理、健康、生活等咨询服务；

n) 适老化改造，包括环境评估、基础改造、专项改造；

o) 辅助器具服务，包括辅助器具使用需求评估、适配、使用训练、维修及回收等服务；

p) 呼叫服务，包括紧急呼叫服务、安全防护服务、远程照护服务；

q) 其他个性化服务。

6 服务要求

6.1 需求调查

服务组织应设计老年人服务需求调查问卷，每年应至少组织开展1次调查，并形成分析报告。

6.2 开展评估

6.2.1 服务组织在服务提供过程中应开展如下评估：

a) 老年人能力评估；

b) 环境风险评估；

c) 服务风险识别。

6.2.2 老年人能力评估应按照 DB11/T 1754 的规定开展。

6.2.3 开展入户服务前，服务组织应开展老年人居家环境风险评估，撰写评估报告，将评估结果及改

进建议及时反馈给被评估者及其家属，并提供相关的建议和帮助。

6.2.4 服务组织应按照 MZ/T 216 的规定开展服务风险评估，形成评估报告，并与服务对象或相关第三

方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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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制定方案

6.3.1 服务组织应结合需求调查和评估结果，制定服务方案。

6.3.2 服务方案内容主要包括服务需求、服务目标、服务项目、服务内容、服务提供方式、风险评估、

风险防范措施等。

6.4 签署协议

6.4.1 服务组织应与老年人或其监护人签订服务协议（含托养服务协议）。

6.4.2 协议内容主要包括各方基础信息、老年人健康信息和评估信息、服务内容与约定、各方权利义

务、安全保障约定、服务费用、协议解除、争议解决方式等。

6.5 建立档案

6.5.1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应“一人一档”（包括服务协议、服务方案、服务记录台账等），建档率 100%，

档案真实完整。

6.5.2 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档案管理应符合本文件的相关规定。

7 信息与档案管理

7.1 宜建立与区级、街道（乡镇）、社区（村）三级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管理平台联动的服务系统，支

持老年人、养老服务机构、服务记录、业务办理等数据信息对接。

7.2 服务系统应具备养老数据信息的采集、变更和注销功能。

7.3 信息采集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数据：

a) 老年人信息：包含老年人群体分布、基本信息、健康信息、评估信息、已享受帮扶情况、老

年人服务需求信息、家庭基本情况、家庭生活条件、居住环境情况、接受的养老服务信息、

满意度评价信息等；

b) 服务组织信息：包含直接或间接提供服务的各类服务组织的信息；

c) 从业人员信息：包含从事养老服务的管理人员、医生、护士、养老护理员、社会工作者、志

愿者、厨师、保洁、食材加工、布草清洁、物业、绿植养护、垃圾清运、化粪池清掏、设备

维保、评估人员等从业人员的信息；

d) 养老服务政策信息：包含国家、北京市、各区各级发布的养老服务政策法规、办事指南等。

7.4 服务过程中应做好服务记录，记录应真实、准确、完整、安全，并妥善保存。

7.5 服务组织应对现场信息和服务记录定期进行抽查、复核和验证。

7.6 服务组织应建立健全老年人基本信息档案、服务提供档案和服务组织管理档案，并按照相关要求

对档案进行管理。

7.7 老年人基本信息档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个人信息；

b) 健康信息，包括体检表、能力评估量表等；

c) 监护人或紧急联系人信息；

d) 服务需求和接受服务信息，包括服务需求评估量表等。

7.8 服务提供档案应包括服务过程中的各类记录。

7.9 服务组织管理档案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服务人员信息记录；

b) 服务需求与服务对接信息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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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服务组织管理信息记录，包括管理制度、管理流程、人员管理、安全、培训、财务管理、文化

娱乐等；

d) 资产管理信息记录。

7.10 档案的有效保存期不应低于 5 年。

8 服务评价与改进

8.1 服务组织应提供服务质量评价和反馈渠道，评价主体包含老年人或家属、社会公众、行业管理部

门、第三方回访机构等，评价和反馈渠道包括但不限于网络、电话、智能终端、服务窗口。

8.2 宜从如下关键指标进行社区居家养老服务质量评价监督：

a) 服务响应时间；

d) 服务合格率；

e) 设施设备完好率；

f) 客户满意率；

g) 事件发生率；

h) 信息传递准时率。

8.3 服务组织应每半年至少开展 1 次满意度测评。

8.4 服务组织应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对外公布监督渠道和投诉电话、投诉方法、投诉流程，建立服务

质量投诉及纠纷处理、反馈机制，按照 GB/T 19012 的要求处理投诉事件。

8.5 服务组织应建立服务监督和改进制度，当服务不合格时，应及时分析原因并制定整改措施。

8.6 宜通过服务评价、行业监督、评估回访等信息的收集与分析，创新服务管理模式并持续提高服务

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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